三明市沙县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征求
沙县区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普通床位费和
[bookmark: _GoBack]护理费收费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公建公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收费行为，促进养老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和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福建省定价目录》（闽政〔2022〕14号）、《福建省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闽发改服价〔2019〕771号）和《福建省养老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闽价成〔2017〕328号）等有关规定，拟制定沙县区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普通床位费和护理费收费标准，现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一、征求意见内容：《三明市沙县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制定沙县区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普通床位费和护理费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时间：2024年10月12日至10月22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区发改局）
电话：0598-5823587
电子邮箱：sxfgj5823587@163.com


                        三明市沙县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4年10月12日



三明市沙县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制定
沙县区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普通床位费
和护理费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公建公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收费行为，促进养老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和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福建省定价目录》（闽政〔2022〕14号）、《福建省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闽发改服价〔2019〕771号）和《福建省养老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闽价成〔2017〕328号）等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就沙县区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普通床位费和护理费收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沙县区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普通床位费和护理费收费标准详见下表：
	沙县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普通床位费和护理费收费标准表

	单位：元/床·月

	房间类别
	床位费
	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等级
	护理费
	合计

	三人间
	900
	能力完好
	1300
	2200

	
	
	能力轻度受损（轻度失能）
	1700
	2600

	
	
	能力中度受损（中度失能）
	2300
	3200

	
	
	能力重度受损（重度失能）
	3000
	3900

	
	
	能力完全丧失（完全失能）
	3300
	4200

	双人间
	1500
	能力完好
	1300
	2800

	
	
	能力轻度受损（轻度失能）
	1700
	3200

	
	
	能力中度受损（中度失能）
	2300
	3800

	
	
	能力重度受损（重度失能）
	3000
	4500

	
	
	能力完全丧失（完全失能）
	3300
	4800

	单人间
	2700
	能力完好
	1300
	4000

	
	
	能力轻度受损（轻度失能）
	1700
	4400

	
	
	能力中度受损（中度失能）
	2300
	5000

	
	
	能力重度受损（重度失能）
	3000
	5700

	
	
	能力完全丧失（完全失能）
	3300
	6000

	注明：
老年人能力评估: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42195-2022）相关规范，由经民政部门认可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认定。


二、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收费单位可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和消费者承受能力适当下浮，下浮幅度不限。
三、收取的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应保持相对稳定，原则上按月收取，不足月的按实际天数计费收取。
四、代办服务和特需服务收费应当坚持自愿原则，收费按合同约定执行。
五、为入住老人提供医药卫生服务的，其收费按照相应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管理政策执行。
六、收费单位应当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和价格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主动接受入住老年人、委托人和社会监督。


